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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关于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有关规定》 
《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有关规定》征求意见稿 

修改建议书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 220 余家在华具有相当经营规模的美国企业，一直以来十

分关注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和发展。感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给予机会就《关于禁止

垄断协议行为的有关规定》和《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有关规定》征求意见

稿（简称：《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修改意见稿）提出修改意见。

鉴于有关机构和公司对此配套法规已提出具体建议，我委员会仅就下例问题提出看法。 
 
 
总体建议 
 
关于阐明商业惯例的 “合理理由” 
 我委员会发现，修改意见稿对一些常规的商业惯例予以禁止，仅允许这些商业行为

在具备“正当理由”时，方可实施。这些商业行为包括（一）关于区域或客户的独家经营

权：《禁止垄断协议》第六条和《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九条；（二）与现有或将

来相对交易人进行交易的决定权：《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八条。我们十分理解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为制止垄断行为所做出的努力，然而，在禁止理由和相关解释细则

未予以明确的情况下，经营者将无从判断自己的商业行为是否遵守法规的规定，可能对

日常经营活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据此，我委员会尊敬地建言：为便于经营者充分理解上述问题，希望对细化和补充

有关条款。建议一：对商业惯例的“正当理由”增加补充解释条款，为经营者判断其商业

行为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建议二：对于修改意见稿，明确在调查期间，经营

者可直接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就其商业行为是否属于垄断行为进行沟通和咨询，并

有权提供相关证明。沟通和咨询情况可发布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网站上，供其他经

营者和省级工商总局参考。 
 
全国监管和法规统一实施 
 中央政府正努力建立和统一全国市场，为企业在全国各地经营创造良好条件。因此，

确保反垄断法法规的统一实施和执行尤为重要。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新颁布的《查处垄

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已明确划分了国家和省级工商总局调查和处

理案件权力。我委员会希望在两个修改意见稿中也予以体现，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统一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以授权个案的形式，授权省级及下级工商局进行查处。这

将有利于国家工商行政总局积累调查经验和制定相关的反垄断指导指南，公平统一实施

反垄断法法规，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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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条款 
 
关于垄断协议行为的有关规定（征求意见稿） 
 第三条（三）将默契、协调一致等协同行为”界定为垄断协议的主要形式之一。但

是，该界定用语模糊，我们担忧具体执行过程中操作性起来有一定难度。因此，我委员

会尊敬地建议，能否将本条款修改为：未明确订立书面或者口头协议和决定，但经营者

之间存在默契、协调一致（需提供相关证据或理由证明）等协同行为。 
 
 第四条规定，在认定协同行为时，除考虑（一）经营者行为的一致性；（二）行为

相同或相近且不具有合理理由两个因素外，还应结合市场结构情况和市场变化情况进行

判断。然而，有时多个经营者依靠自身独立的判断和决策，其最终市场行为可能会呈现

出相同性或相似性，这在信息透明程度较高的行业尤为普遍。因此，单纯依据因素（一）

和（二）认定协同行为有失合理性，而且也会给国家或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收集证据

带来诸多困难。鉴于此，我委员会尊敬地建议，应细化该条款认定协同行为的因素，并

区别对待基于经营者自身经济利益考虑而作出的独立的相似的行为（无限制竞争的合

意）与出于限制竞争的目而作出的共同的相似行为。 
 
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有关规定（征求意见稿） 
 我们还注意到，征求意见稿第五条明确了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因

素，其中包括市场份额，并且在第六条中规定以分数比例作为判定的标准。然而，实际

收集和分析市场份额数据的方法并非唯一，同时有关信息也会随着市场特点和其他相关

要素的变化而随时发生改变，上述情况的客观存在使得推断得出的结论难免存在偏差。

鉴于此，我委员会尊敬地建议，为确保法规执行的一致性，可在第六条补充或其他相关

配套法规中说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认定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之前，应

将有关市场份额统计数据和调查分析报告以书面形式告知经营者；经营者也可以根据第

七条提供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关证据。 
 
 在实际商业环境中，经营者出于正常合理的商业目的，通常有权选择拒绝、削减、

限定或中断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例如，经营者为了向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

务，可能随时根据产品、服务的质量标准拒绝或中断与相关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这实

际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促进市场竞争。相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行为，

旨在限制、排除竞争的，对竞争和社会福利才会产生消极影响。为此，我委员会尊敬地

建言，将第八条修改为：“在同等交易条件下，拒绝、削减、限定或中断与交易相对人

进行交易的，造成排除或限制竞争的，可以视为无正当理由”。 
 
 
结束语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再次感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给予机会就征求意见稿提出

建议，希望以上具体修改条款意见能起到建设性和积极作用，帮助进一步完善《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协助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维护有效市场竞争。从而，促使经营

者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开展企业和社会创新，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大

的福利。最后，我委员会欢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我委员会修改建议提供反馈意见，

并希望有机会深入讨论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和条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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